新平县教育局职能职责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拟订教育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及规范性文件并监督实施。
（二）负责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执行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标准，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负责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和综合分析工作。
（三）研究提出全县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和全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拟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以及教育发展的重点、结构、规模、速度和步骤并监督实施；统筹管理和指导全县社会力量办学工作。
（四）综合管理和协调指导全县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组织实施各类教育招生考试工作；指导全县教育督导工作。
（五）负责全县教育经费的统筹管理；参与拟订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拨款、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办法和方案；指导学校基本建设；指导直属学校纪检监察和审计工作。
（六）主管全县教师工作；统筹规划中小学教师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组织实施全县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的推荐评审工作；指导全县教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
（七）统筹规划并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配备、管理工作；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勤工俭学和校办产业工作。
（八）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编制全县语言文字工作的中长期规划；组织实施国家制定的汉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并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和普通话测试工作；承办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九）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科研工作，指导有关教育学会、协会、基金会等社团组织的工作。
（十）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新平县教育局机关设6个内设机构。

（一）行政办公室

负责机关办文办会、综合协调、督办检查等政务工作；负责电子政务、信息公开、机要保密、离退休人员服务、对外交流、档案、信访、安全、后勤服务等工作；承担机关依法行政工作，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承办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负责编制教育年度计划；拟订机关内部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及总结；负责教育政务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教育目标管理、节能减排和行政效能建设工作；负责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负责分解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和催办督办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财务股

制定全县教育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负责组织编制部门预、决算，管理行政事业经费、专项资金；负责机关和部分直属单位国有资产、财务、工资、基本建设、政府采购等管理工作；承担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全县教育基本信息统计、分析；负责拟定全县中小学校招生计划；统筹协调、管理指导全县教育系统基建投资、校舍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和后勤工作；参与拟订教育经费筹措和管理的政策；编制、分配和管理县级教育经费和教育补助专款预算，负责全县教育事业费财务结算及资料汇编工作，统筹管理赠援款和有关贷款；监督管理国家收费政策，统筹管理各类教育收费；负责有关工商、税务、物价、财务检查等方面的协调工作。
（三）人事师训股

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全县教育系统学校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建设；组织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教师资格制度；负责全县教育系统的职称改革，承担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管理工作；负责全县教育系统特级教师、政府特殊津贴和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推荐申报工作。指导学校内部人事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改革；负责全县教育系统人事、机构编制、年度考核等工作；负责全县教职工的管理工作；负责全县教师、教育工作者表彰、奖励的推荐工作；负责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统筹规划和指导教育系统学校师资培训、校长培训工作；对教师培训机构实施宏观管理和指导；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

（四）基础教育股

综合管理指导全县基础教育、重点规划、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负责指导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和体制改革，制定基础教育评估标准和教学、教材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县中学、小学和学前教育工作；负责管理高中会考和学籍工作，协调指导全县的民族教育工作，指导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卫生健康和艺术教育工作，指导学校及学生参加体育竞赛和艺术交流活动，指导专业教材建设和专业师资培训，指导协调学校的国防教育、学生军训、青少年科普工作；指导监督学校卫生防疫与保健和禁毒防艾工作。
（五）德育股

统筹规划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德育工作；负责指导全县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少年校外活动、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家庭教育、法制教育，指导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负责教育系统“文明学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推荐、评选和审批工作。
（六）安全管理股

负责拟订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安全工作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的安全管理工作；综合分析和定期监测学校安全情况，研究提出工作措施和办法，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做好安全管理工作；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做好安全事故应急处理、 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建立健全安全工作制度、完善安全工作档案制度，负责统筹规划全县各级各类中小学、幼儿园的安保设施建设，监督管理学校安全工作考核，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学校周边环境检查和整治协调工作；负责学校师生安全教育和安全演练活动的规划、督促、协调和考核；负责教育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七）党委办公室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纪检监察工作；承担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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